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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798    证券简称：康普顿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06 

 

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 

更正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2

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《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》（2024-003）

（以下简称“回购方案”），后于 2024 年 2 月 9 日披露了《青岛

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

股份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05）。经公司事后审核发现，

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9 日披露的《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》文件中对回购

方案描述的部分内容存在差错，具体如下： 

 

一、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

更正前： 

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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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月 7 日，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以集中

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

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。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

30,000 万元（含）且不超过人民币 50,000 万元（含），回购价格不

超过人民币 10 元/股（含），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

方案次一交易日起 3 个月内。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

公司于 2024年 2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

披露的《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

股份方案的公告》（2024-003）。 

更正后： 

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

2 月 7 日，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以集中

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

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。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

3,000 万元（含）且不超过人民币 5,000 万元（含），回购价格不超

过人民币 10元/股（含），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

案次一交易日起 3个月内。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

司于 2024年 2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

露的《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

份方案的公告》（2024-003）。 

除上述内容外，原公告其他内容保持不变。对上述更正给广大投

资者造成的不便，公司深表歉意，今后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内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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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。 

    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2 月 19日        


